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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修繕需求

是否需要聘請
專業人士

修繕金額是否超
過15萬元

校內工友或
臨時人員進
行修繕

工程招標

填列修繕單
或線上報修

驗收若無通過則
進行驗收之複驗

施工

否

是

一般修繕申請流程圖

請款

結案

相關法令
政府採購法

雇工進行修繕

申請計畫
或自有財源

完工

驗收

否

 



一般修繕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1. 

項目名稱 一般修繕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各處室 

辦理期程 視修繕規模 

辦理時間 依需求 

注意事項  

相關法令 政府採購法 

辦理方式 一、確認現場狀況 

1. 由教師或需求單位提出申請、初部規劃設計。 

2. 評估校內人員自行修繕或需聘請專業人士進行修繕。 
二、盤點修繕項目 

1. 了解修繕範圍、可能需要的時程、人員安置。 

2. 建物改造工程、設備需求評估。 

3. 提出相關需求。 
三、洽詢專業人員評估：  

1. 經費概算確認。 

2. 工程是否需委託技術服務設計。 

四、校方行政申請程序： 

1. 提出修繕工程申請計畫書。(工程科或其他相關科室) 

2. 於校務行政系統上之「概算管理模組」進行登錄 

3. 發文教育局核定經費：(工程科或其他相關科室) 

(1)檢復修繕計畫 

(2)經費概算表 

4. 教育局回復經費核准文件 

五、人員安置 

1. 規劃餘裕空間安置師生。 
2. 採取適當措施減少工程噪音。   

六、工程管理(施工期間注意事項) 

1. 周邊管制人員通過 

2.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維護設施定位。  

3. 校方人員監工。  

4. 突發狀況處理     
七、施工完成後請款流程： 

1. 確認施工完成。 

2. 支付廠商款項工程款。 

3. 製作結算明細表及成果。 

八、結案－資料歸檔備查 

 



接受需求單位的採
購申請

監辦通知單(主計監標方式)

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財務採購流程

上網公告
(等標期內)

修正
(等標期會變)

文件無誤

開標

文件有
誤

依無法開標原因修正
後再重新上網公告

評選

合格

監辦通知單(主計監標方式)議約

決標公告
準備要印契約文件給廠商

契約書、投標須知、招/決公告、開/議記

錄、檢核開標相關資料、資格證明文件

驗收

合格

結案

請款 準備相關資料申請核銷

準備招標文件
(投標須知、契約書、邀標書等)

確認數量與品質合格

 



財務採購(15萬元以上)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2. 

項目名稱 財務採購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需求單位 

辦理期程 依一般招標期程 

辦理時間 依需求 

注意事項  

相關法令 政府採購法 

辦理方式 一、校方行政申請程序： 

1. 評估所需採購的項目與經費。 

2. 評估是否向局端申請經費或是以自有財源支應。 

3. 發文教育局核定經費： 

 *檢附計畫書。 

 *經費概算表。 

4. 教育局回復同意撥付款項。 

 

二、應用共同供應契約進行採購 

1. 至政府電子採購網下單。 

2. 聯繫共同供應契約供應商。 

3. 確認採購物品到校時間。 

 

三、進行財務採購招標 

1. 上網公告行招標作業。 

2. 簽報開標主持人。 

3. 進行開標、評選作業。 

4. 招標程序結束。 

 
四、財務採購驗收 

1. 確認品質與數量。 

2. 視需求辦理器材使用教育訓練。 

 
五、後續結算實施流程： 

1. 支付廠商款項 

2. 收取保固金 

 

 


